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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早期文明的统治方式——巡守制  

在传统的文明与国家同源论的看法中，夏代“家天下”的产生，才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源头。

现在“家天下”还没有到来，那么，与“家天下”相区别的“公天下”，又是怎样一种政治

组织方式和经济活动方式呢？我们认为，这就是中国古史上的巡守制度。这种制度，从记载

来看，是从黄帝时开始的，以后作为定制被继承下来，并从不稳定状态向稳定状态发展。到

尧舜时，据《尧典》记载： 

（舜）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挚。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

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

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 

另外，还有不少典藉有关于巡守礼的记载。因此，其存在当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是否有如

这样整齐划一，则是另一回事。据《孟子·梁惠王》的定义：“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守

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也就是说，巡守是天子出行，

到地方视察的活动。那么，这种视察的目的是什么呢？据《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载：

“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

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

习也。非是，君不举矣。’”说明巡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礼，而礼的作用，则是“整

民”，让人们都按照标准的礼仪规范行事。而这种礼仪规范，这里主要讲的是三件大事，即

“会”、“朝”、“征伐”。“会”的目的是“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的目的

是“正班爵之义（即仪），帅长幼之序”。“征伐”的目的是“讨其不然”，即对不服从共

同礼仪规范的人进行惩罚。所有这些行为，靠王和诸侯来共同维护。为此，诸侯的目的是

“有王”，唯王是从。王的目的是“有巡守”，即忠于天子的职守。在王的带动下，从上到

下共同来遵守礼仪规范，这就是“大习”。虽然，这里所说的三件大事，都是以春秋时代为

背景的，但这里把维护礼作为天子巡守的目的，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天子展义”的

“义”的内涵主要是文化的，即维护共同的文化基础。因为当黄河流域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最

早核心之后，怎样才能把那些原本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习俗和传统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

团汇聚成一个共同统一的集团呢？在当时各氏族部落尚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只有共同的文化

才能把他们统一起来。所以，维护共同的文化就成了内部的根本目的。  

二、 巡守制的基础－－王有土地所有制  

当然，为了维护共同的文化基础，以形成内部和平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各氏族部落也必须为

此付出代价，这就是，各个氏族部落都要出贡赋来维持这种社会的公共职能的履行。而维持

这种公共职能的贡赋－－即社会剩余劳动的提供方式和分配方式，则是受着这个时代的特殊



生产方式所制约。那么，这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王有土地所有

制。 

笔者认为，中国从五帝以前的原始社会到春秋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可以划分为递进的四

个阶段的四种形态，即：部落土地所有制，王有土地所有制，贵族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占有

制。所谓部落土地所有制，是指原始社会的土地制度，这一般就是部落赖以生存的就食范

围，只是一种领土权，并不体现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王有土地所有制，基本是五帝时代的

土地制度，是从黄帝时代开始，但其结束期大约要到商代中叶以后。在这个阶段，一般实行

大面积抛荒耕作制度，土地的固定使用权尚未形成，因而谈不上个人（包括贵族）对土地的

占有权和所有权，土地在名义上归最高的首领－－即王或后世的天子所有，所以称为王有土

地所有制。《诗经·小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

念，正是王有土地所有制的遗留在观念上的反映。在王有土地所有制下，已经有剩余劳动的

提取或剥夺，故它已经是文明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这种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所有权与领土

主权的合一，类似于后代的国有制。贵族土地所制是从商代中叶开始的，到春秋中叶才结

束。小土地占有制则是从春秋时代开始形成，一直到战国的商鞅变法，才最终在全国范围内

定型下来。由此可见，从黄帝开始的巡守制度，实际是王有土地所有制的产物。所以，理解

王有土地所有制，是理解巡守制度的关键。 

所谓王有土地所有制，是与这时特殊的耕作方式相适应的。在这个时期，人们一般实行大面

积抛荒耕作方式。在这种耕作方式下，土地一般只种一年就抛荒，第二年另种新地。等把周

围的生荒地都种过一遍之后，于是又回到第一次抛荒的土地上，开始第二轮的耕作。之所以

采用这种耕作方式，是由于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还很落后，还是使用石器、蚌器、木器等进

行生产，因而无法深翻土地。同时，又不知道施肥，作物的生长完全靠自然形成的表层地

力。而这种表层地力，只有生荒地最肥沃，最适合作物生长。如果连续耕种，就会造成明显

减产。这一时期，人们一般都实行集团性生产，整个集团聚居在一个共同的地域。由于人口

很多，因此，所占面积也很大。一旦迁徙，就是整个集团的迁徙，所以称为大面积抛荒耕作

制度。关于这种整体迁徙于新地进行生产的情况，我们在《诗经·大雅·公刘》中还能看

到。正是这种大面积抛荒耕作制度，造成了夏商时代的屡次迁都。据《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的材料，夏代迁都达八次。而《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自契至汤八迁。”而汤至盘

庚，“乃五迁，无定处。”这就是所谓前八后五，凡十三次迁徙。关于这种情况，尧、舜、

禹时代也有史影。如《元和郡县志》曹州菏泽县条载：“定陶故城，尧所居也。尧先居唐，

后居陶，故曰陶唐氏。”《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

人也。”《世本》载：“禹都咸阳，及后乃徙安邑。”“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此条据

《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作：“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

阳。”这些都说明，他们在位时，都有过迁徙或活动中心的转移。当时，并没有外部对他们

形成的压力，因此，只能解释成生产的需要。在这样一种经常迁徙的大面积抛荒耕作制度

下，土地不过暂时使用。固定的土地使用权都没有出现，那么，个人（包括贵族）对土地的

占有权和所有权当然也就无法存在。于是，整个土地所有权，只能属于代表整个集团的王所

有。而王的土地所有权，实际又是和领土主权合一的。这就是整个王有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受

着生产力水准及其所决定的耕作方式制约的基本情况。这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会有

王有土地所有制。 

其次，王有土地所有制是对原始部落土地所有制的侵犯和否定。在原始的部落土地所有制

下，土地所有权实际就是部落对其就食范围的控制权，所以，只是一种领土权，并不体现生



产者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由于这种领土是部落生存的基础，因此，不得允许

其他部落是不许侵入的。如果侵入，那么就会引起部落之间的战争。然而，王有土地所有

制，则是公开地、合法地对这种部落领土主权的侵犯。以前独立的部落土地自主权，现在只

有在王的保护下，才能合法地存在。也就是说，王对整个领土的主权，升至第一的主权，而

部落对自己的土地，反而降为了第二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为了从王的第一主权中得到自己

对原有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各部落就必须向王交纳贡物或赋税，然后，王也就有义务保

护他们的领土和生存权不受侵犯。在这里，王有土地所有制正是通过剥夺部落土地所有制的

主权来实现的。因此，在这里，已经有着剩余劳动的剥夺。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剥夺，开始

并不是外部强加给部落的，而是在变更的环境中，部落为了自身的生存安全或更大利益的需

要，而自愿主动地把这种权力让渡出去的。所以，尽管王有土地所有制是对部落土地所有制

主权的剥夺，开始却并不跟氏族制度发生对立，反而是与氏族部落生存的需要相一致的。只

要这部分剩余劳动，能够真正地用于社会的公益事业，也就不会受到氏族部落的反对，而形

成暴力的对抗。这正是文明的产生，能够从氏族制度中直接引伸出来的原因。  

三、王有土地所有制所制约的财产分配方式－－按礼分配制  

然而，王有土地所有制毕竟是对部落土地所有制的背离和否定。这种开始可能是由于偶然需

要而征集的管理需用－－即社会剩余劳动，以后就逐渐演变成了固定的、常规的，法定要交

的赋税了。于是随着王有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也就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即文明时代的到

来。 

我们之所以说五帝时代是文明时代，就是因为王有土地所有制在这个时代已经形成。而巡守

制度，正是王有土地所有制形成的一个标志。所谓巡守制度，首先是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

氏族部落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尤其是为了维护共同的文化基础的需要的产物。为了达到这

种目的，所以，他们结成了巨大的社会集团。这种集团，摩尔根和恩格斯称之为部落联盟，

现在国外又称之为酋邦。然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无论从地域的广阔，人口的众多，权

力结构层次的高度，实际都超过了部落联盟和酋邦的规模和水平，而具有准王朝的性质。在

中国，“国”的概念一般指部落，所谓“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

七年》）的说法可证。更高一级的部落集团，比如人们所说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

团，还有相应的其他集团等，这一般就相当于部落联盟或酋邦。而从黄帝开始，实际已经超

过了这个阶段，形成了这些集团融合为一体的更大实体－－即中华民族最早的核心。因此，

可以称为准王朝阶段。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就是以王朝的系统往下排的。这也正是我们把这

个时代的土地所有制称为王有土地所有制的根源。由于中国这时是处在准王朝阶段，所以，

尽管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但却人口众多，因此，可以把全社会的财富集合为一个巨大的

量，来从事大规模的文明建设。而这种最大的投入，就是维护共同的文化制度。所谓巡守

制，正是这一需要的产物。所以，在王有土地所有制下，王必然要从各个氏族部落集团提取

剩余产品，来维持统治集团的生存。至于这种提取的数量，要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而定。当

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可以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后，统治集团也就不再自行生产。但其制

度，却作为礼仪形式保存了下来。并且，随着这种剩余产品提供的能力日益提高，统治集团

也就逐渐从一个履行公职的集团，而变成了一个榨取剩余劳动的剥削集团。但是，由于人们

必须靠履行公职来得到这份财富，所以，在名义上，仍然是为公，他们的剥削享受，也成了

理所当然的事而传之后代。 

因为守礼与为公是一回事，所以，为了礼仪活动消耗社会财富，并不受到指责。例如，《论



语·泰伯》记载：“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

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禹对个人生活克勤克俭，而对于礼仪却非

常讲究，因而受到了孔子的极力推崇。为什么呢？就因为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原本是依

据礼仪规范来进行的。每一个担任社会公职的人，怎样得到他应有的一份财富呢？怎样保证

这种分配是用于公呢？这就是按各种公共职能的礼仪排场消耗的财富为标准来进行分配。因

为在五帝时代，正是礼仪活动的繁荣期，每个人的活动，每一项公共职能的履行，都是与一

定的礼仪规范相联系的。而这时的王有土地所有制，又决定个人没有权力直接占有别人的剩

余劳动，于是，就不得不靠礼仪规范作为对社会剩余劳动进行再分配的标准。由于这种社会

剩余劳动的征集，本来就是为社会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为了维护共同的文化而征集的，因

此，在这个时候，礼仪规范与为公，原本就是合一的。所以，凡是符合礼仪标准，也就符合

为公的原则。正是因此，形成了从上到下，按照礼仪规范分配社会财富的制度。 

那么，这种按礼分配的方式，是怎样转变为剥削的呢？这正是理解中国文明与国家非同步发

生，国家的起源需经过文明阶段的孕育，到一定条件才能向国家转变的关键。这种转变条

件，实际是由于少数人垄断了各种社会公共职能。尤其是世袭制产生之后，这种垄断就变成

了一种特权。于是，原来按礼分配社会财富的制度，就变成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少数世袭贵

族之间进行分配。那么，这种制度实际就变成了一种剥削制度。因为这种世袭贵族集团形成

之后，他们对于社会剩余劳动的提取，就不在于履行公职的最低需要，而是尽量扩大各个等

级之间的级差，并随生产的发展，这种级差越来越大。于是，其中用于社会的比重就越来越

小，而用于贵族享受的比重则越来越大。故随着世袭制的形成，按礼分配社会财富的制度，

就最终转变成了剥削制度。但是，由于这种剥削方式是以垄断社会公共职能为前提的，因

此，这种剥削方式实际是从公有制中偷渡过来的。而且，当它变成了一种剥削制度之后，它

还保持着按礼分配的表象，有着担任某种公共职能的身份，因此，这种剥削方式，又是以公

有制为表象的一种剥削方式。  

第四、王有土地所有制的结束和贵族土地所有制、小土地占有制的兴起  

王有土地所有制到商代中叶，就开始走向结束，而进入了贵族土地所有制阶段。其证据就

是，从盘庚迁殷以后，商周都城（除西周灭亡之外）就再没有迁徙过。也就是说，这时人们

基本结束了大面积抛荒耕作制度，土地的使用已经相对固定下来。这就为贵族土地所有制的

产生提供了条件。因为随着土地使用的相对固定，人们就不再迁徙，于是，王就把原来按等

级礼仪再分配给各级贵族的那部分社会财富，转换了一下形式，以固定的土地税的形式，支

付给各级贵族。在这种方式下，贵族按爵位的等级，直接占有王分配给他们的一定量土地，

这种土地上的收入，就作为他们为国效力的报酬，即俸禄。这就是分封制。这时，土地所有

权仍归王所有，贵族不过得到分配给他们的那部分土地上的税收。因此，这实际上仍相当于

再分配的方式，是王把按礼分配给各级贵族的那部分财富，转换了一下形式，以固定的土地

税支付给他们。但是，由于土地固定使用权的出现，贵族对一定数量的土地税的获得，实际

是通过对某一块或某几块土地的直接控制权而实现的，因此，贵族对这种土地实际已形成了

固定占有权。由于这时贵族爵位是世袭的，所以，这种固定占有的土地，王逐渐就收不回来

了，而变成了贵族世袭永久的占有。于是，这种世袭永久占有权的确立，实际也就变成了所

有权。而随着这种等级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于是按礼分配社会剩余产品的方式，就最终

转变成了按礼分配生产资料（土地）的方式。由此可见，贵族土地所有制是对王有土地所有

制的分割和否定。这样，这种直接剥削方式的形成，同时也就孕育了按礼分配制度的危机，

成为以后礼崩乐坏的重要根源。 



在贵族土地所有制阶段，虽然土地的使用在大的范围内相对固定下来，但小范围的使用权尚

不固定，即这时还存在着“三年一换土易居”的轮耕协作制度。所谓“井田制”，实际就是

协作耕作方式的产物。正是因此，个体小农对小块土地的占有尚未形成，故这时的土地所有

制只能称作贵族土地所有制。但是，到了春秋时代，随着铁器的普及和牛耕的出现，社会生

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据新发现的《孙子·吴问篇》的记载，春秋后期，晋国六卿对每个

劳动力分配的土地面积普遍比原来扩大了许多，其中赵氏已达二百四十周亩，这说明到春秋

时代，小农的生产能力已逐渐从西周时的耕作周亩百亩，扩大到了二百四十周亩。由于这种

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深翻土地、施肥、田间管理等措施，土地从休耕轮作变成了永

久使用，于是，旧有的土地制度－－即“井田制”，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了。这样，

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于是从春秋开始，逐渐通过一系列变法，把原本属于国家和贵族所

有，公社集体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小农永久使用，从而实现了小农对小块土地的永久使用权

和占有权。这种变革，从晋国的“作爰田”开其端，到战国的商鞅变法而最后完成，成为全

国范围的土地制度。所以，我们把这个时期的土地制度，称之为小土地占有制。之所以中国

在这个阶段没有形成小土地所有制，这是因为，中国属于原生道路的文明，在铁器时代以

前，还有青铜文明和石器文明，在这两个阶段，公社的土地所有权已经被王和贵族瓜分完

了，所以，当社会生产力提高，小农独立耕作能力实现时，小农却只能获得对小块土地的占

有权，而不能获得所有权。这和欧洲，特别是雅典不同。雅典是在铁器时代高度生产力水平

的催化作用下，直接互解了氏族制度，从而使公社的氏族成员直接获得了对小块土地的所有

权。然后，这种个体所有的小块土地才通过买卖、债务抵押等形式，发展成大土地所有制。

而社会则是在这种土地充分私有化，社会贫富剧烈分化，并且根据个人财产的差别，而把全

社会的人划分成阶级的基础上，按各阶级财产的区分承担不同级别的公职来发展文明事业

的。所以，中国和雅典提取社会剩余劳动发展文明事业的方式，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正

是由于这一根本差别，雅典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国家阶段，而中国却要经历一个国家之前的早

期文明阶段。  

第五、生产方式的起点不同决定着中西文明发展的不同方式和特点  

以上所述，就是中国春秋以上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大致情况。中国的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必须指出，王有土地所有制是起着奠基作用的。虽然当生

产力发展，逐渐出现了贵族土地所有制，但王有土地所有制却并没有消亡，而且，王有土地

所有制正是贵族土地所有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来源和存在的基础。王对贵族的分封及其按等

级赐予土地，仍是其土地来源的合法依据。所以，中国建立在王有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礼仪

文化传统并没有中断，相反，它随着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而进一步发展。当贵族土地所

有制发展到顶峰状态时，中国古代的礼仪文化，也发展到了最高峰。中国礼仪文化的基本模

式，就是在这个时代定型的。当然，由于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形成，王的土地只能出，不能进

的情况下，最终也必然导致按礼分配制度的危机。尤其西周的灭亡，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进入铁器时代，小土地占有制的兴起，于是，王有土地所有制也就开始走向衰亡，终于形成

了一次真正的社会危机，即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的到来。这样，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就开始

了。但是，随着这种变革的完成，最终又形成了疆域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国

有土地所有制又成为全社会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于是，最终又回复到了以礼分配为基

础的文化发展轨道上来了。只是中国的礼仪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了儒家的提炼、升

华、改造而已。所以，儒家实际是中国礼仪文化最主要的继承者，捍卫者和发展者。这也正

是汉代以后，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根本原因。而中国文化从文明起源之时起，一直保持礼仪文

化模式，这正是中国社会从形式上相对静止，而在实质上不断发展，长期保持稳定繁荣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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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总之，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方式，与西方，特别是与希腊、罗马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是文

明起源在先，而国家形成在后。国家的形成，是文明异化的产物。虽然如此，但是，由于中

国有一个文明从氏族制度中自然引伸出来的过程，故其奠基时期的这种文明形式，却并没有

消失，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延续发展下来，成为中国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根本区别。这种

区别是全方位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方面，即财富的走向和观念形态的走向。首先是作为

始点的财富的走向。由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以社会财富用于社会的公益事业为目的的，社

会的管理是社会财富消耗的主要方面。这种发展趋向，虽然国家形成以后，社会财富的用途

向异化发展，但是，这种主要的职能并没有消失，相对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来说，这点在

中国保持着最大值。如前所述，国家具有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和剥削压迫阶级利益的维

护者的二重性质。而这种二重性，在中国与西方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在西方，由于国家与文

明的同步发生，所以，在这里，文明的异化是它的起点，因此，维护剥削压迫阶级的职能，

在国家的二重性中，占据着最大的比重。而在中国，由于文明的正向发展是它的起点，所以

在国家形成以后，虽然维护剥削压迫阶级的职能越来越重，但是，维护全社会的利益，一直

是它非常重要的职能，在国家的二重性中，相对其他文明来说，占据着最大的比重。正是这

种区别，形成了整个社会结构、政治统治方式、文化发展方式和观念形态的根本区别。所有

这些方面，区别都是很大的，但是，相对来说，观念形态，又是其最终的结果，所以，二者

的区别，也就具有了民族心理的整体取向上的区别。西方文明由于一起始就是以文明异化为

起点的，所以，它的终点，也是以异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正是在西方思想中，总是把

“恶”作为历史的动力、社会发展的杠杆的原因。但是，中国不同，一直是以“善”作为历

史动力，社会发展的杠杆的。正是由于这一区别，所以在西方，善只存在于彼岸，只在上帝

身边，人间却是地狱。而中国则正好相反，认为善就在我们身边，它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而

恶，则是外来的引诱，是本性的迷失。正是这种最深层的因素，最终也影响了中国宗教、思

想与西方宗教、思想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思想（上）（邹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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